城市（农村）低保审批结果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按照低保救助供养有关政策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镇人民政府审核，区民政局审批，以下人员符合低保人员救助政策，现公示如下：

批准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保障人数
	家庭救助
总金额
（元/月）
	　　
	管理类别
	居住地址

	
	
	
	
	补差
救助
	重点
救助
	
	

	1
	熊有书
	1
	273
	84
	100
	
	惠风村4组

	2
	冉茂斌
	3
	219
	1197
	200
	
	惠风村7组

	3
	余光永
	1
	116
	630
	60
	
	金竹村3组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不予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
人口
	居住地址
	不予保障理由

	1
	姬光富
	1549
	新华村1组
	收入超标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举报电话： 45692010（ 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）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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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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